中投·三川·清洁能源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优先受益权终止分配实施公告
一、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中投·三川·清洁能源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成立于2010年1月22日，信托计划实收规模为人民币15,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自2010年1月22日至2012年1月21日，信托计划资金用途为受让三川控股有限公司（原名“浙江中大三川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1.5亿份单一财产权信托项下优先受益权。投资者预期收益率为：A类优先受益人9%/年，B类优先受益人8.5%/年。
二、信托利益分配方案

本信托计划将按信托文件约定向全体优先受益人分配当期信托收益共计784,444.56元，返还信托本金共计100,000,000.00元。
三、信托利益分配对象

  信托利益分配对象,为信托计划项下全体优先受益人。

四、信托利益分配办法

1、信托利益分配以现金方式进行。

2、受托人将于信托计划原预计期限届满时，通过保管银行将全部应分配信托利益划入各优先受益人指定的银行帐号。
五、有关税收的说明

本次信托利益分配，暂不代扣所得税。

您可以登录我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了解该信托计划运作情况，如您对本信托计划有疑问或对客户服务有要求，请按如下方式联系我们：
联系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层C区

邮政编码：310012

联系电话：0571-85069025、85069326（财富管理中心）

0571-87006183、85069021（投资银行部）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信任与支持！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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